
    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各類綜合所得扣繳稅率表         112.01 修正 

 

所得類別 

格 

 

式 

 

內容 

稅率  

居住者 
※於當年課稅年度中， 
1.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
籍，且居住滿 31天  
2.在中華民國境內未設有
戶籍，但已居住滿 183天 

非居住者 
※於當年課稅年度中， 
1.在中華民國境內未設有
戶籍或設有戶籍但未居住
滿 31天  
2.在中華民國境內未設有
戶籍，且未居住滿 183天 

 
固定薪資 

＞86,000元 

 
 

[50] 

(1)月支薪資 
(2)定額給付值勤加班費 
(3)專職(含編制內員工、校聘、專案
研究&行政人員、博士後研究及有參 
加勞健保之臨時工)其按月給付之薪
資 
(4)計畫案內兼任助理&工讀生，可視
為每月固定薪資 

1.按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 
 
2.      5% 
(財政部 99年 12月 22日
台財稅字第 09900528810
令修正) 

自 112年 1月 1日起，以「全
月薪資給付總額」按下列方
式扣繳： 
1.在行政院核定每月 
基本工資 1.5倍以下者，按
給付額扣取 6% 

 
2.超過行政院核定每月基
本工資 1.5倍者(含)，按
給付額扣取 18% 
 
(111年基本工資 26,400 元) 
26,400*1.5=39,600 

 
固定薪資以外

之所得 
＞86,000元 

 
 
 

[50] 

(1)工作酬勞費(即提供勞務者，ex計 
畫主持人、出席費、諮詢費、顧問費、
問卷調查訪問費、受試費、口譯翻譯
費等各項酬勞)  
(2)年終、考績獎金  
(3)授課鐘點費  
(4)演講費(具研習授課性質) 
(5)補助費(子女教育、結婚、生育、
喪葬、醫療)  
(6)研發處請款之教授彈性薪資 
(7)新聘教師外審費 
(8)碩博士資格考 
(9)學者來訪日支生活費 
(10)非公開性稿費、翻譯費(ex 編撰 
教材講義費、審查費等) 
(11)禮卷 
(12)學分班試務工作費 
(13)獎助學金(屬以提供工讀事實者) 
(14)技轉權利金(所有權歸屬本校) 
(15)國旅卡休假補助 
(16)海研 2號加班費 
(17)海研 2號日支費 
(18)租船費含駕駛(勞務) 
(19)一般審查 
 

 
 
 
 
 
 
5% 
 

(財政部 99年 12月 22日
台財稅字第 09900528810
號令修正) 

 
 
 
 
 
 
 
 
同上，且應每月併同固定薪
資計算，全月薪資給付總額
是否已大於行政院核定每
月基本工資 1.5倍以下 

 
 

執行業務 

＞20,000元 

 

[9A] 

建築師[21]、律師[10]、代書[14]、 
專利代理人[93]、技師[20]、工匠[25] 

10% 
(扣繳稅額不超過 2,000
元，列單申報免扣繳) 

20% 
(無論金額大小) 

 

演講、稿費 

＞20,000元 

 

 

[9B] 

(1)專題演講費(單一主題，公開場合
舉辦、非特性人士皆可參加，且不具
授課性質) 
(2)論文指導費  
(3)與論文有關(非學位考)按字數計
給且公開式出版之稿費、潤稿費、審
查費、編撰費等  
(4)其他公開出版或刊登之稿費 
(5)教師升等著作之審查費  
(6)口譯費(屬演講性質)  
          

 

10% 

 

(扣繳稅額不超過 2,000
元，列單申報免扣繳) 

 

20% 

 

(給付金額不超過 5,000元
者，列單申報免扣繳) 

https://payroll.nsysu.edu.tw/pay/rcxf_IDEN.php


 
競賽、中獎 

獎金 
 

 
 

[91] 

(1)程式設計競賽獎金 
(2)各項比賽獎金等 
 

10% 
(扣繳稅額不超過 2,000
元，列單申報免扣繳) 

 
如版權歸公改列[9B] 

 

20% 
(無論金額大小) 

 
 

如版權歸公改列[9B] 
 

 
租賃所得 

 
[51] 

(1)房租(每月大於2萬)房屋稅籍編號 
(2)租船體無勞務 

10% 
(扣繳稅額不超過 2,000
元，列單申報免扣繳) 

 

20% 
(無論金額大小) 

 
其他所得 

 
[92] 

(1)其他所得(所得不歸個人) (立案證
明) 
(2)劇團(立案證明) 
(3)財團法人(立案證明) 
(4)特殊優良教師獎金、資深優良教 
師獎金、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獎金 
(109/07/30台財稅字第 10904510700 號令) 

 

 
 

免扣繳(列單申報) 
 

 
 

20% 

 

 

 

 

 

 

  不列應稅所得(00) 

(1)薪資、年終、考績獎金之主管加給 
(2)導師鐘點費(視同主管加給不列所
得) 
(3)辦理大學、碩士、博士考試相關試
務工作費 
(4)差旅費、雜費 (含核據實報、實支
實付之交通費) 
(5)未超過 46小時內所支領之非固定
加班費 
(6)各類保險給付、急難救助金 
(7)獎學金(以成績評定者，運動績優
獎學金) 
(8)師資培育法發給公費生的公費 
(9)實習教師之實習津貼 
(10)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 
(11)公務員經推薦參加進修之學分補
助費(EMBA) 
(12)專案及計畫助理未休假；公務員
10天以外未休假加班費 
(13)教學卓越獎勵補助金 
(14)軍訓室值班費 
(15)獎助生助學金(研發處研究型獎
助生不需納保,教學型納保列所得) 
 

 

 

 

 

 

 

0% 

 

 

 

 

 

 

0% 

注意 

事項 

1.居住者應扣繳稅額小於$2,000者,得不預先扣繳。惟非居住者無此適用。       
2.外籍、港澳人士附護照影本、統一證號及基本資料表，大陸人士附旅行證與入出境管理局通行證。 

 

＊本校各單位如有聘請海外人士提供勞務(薪資所得)，如諮詢、翻譯、問卷調查、審稿、講習課程、研習
會．等所支付之報酬費等(生活費要扣交通費)，請依 6% (每月合計＜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 1.5倍 )、
18% (≧每月合計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 1.5倍)代扣所得稅。 
＊外籍及大陸人士之演講(執行業務所得)，同一課稅年度以 183天為標準：≧183天以 10﹪計算，＜183
天以 20﹪計算。外籍及大陸人士＜183天者，無論金額大小一律扣繳。 
＊應於付款 10日內向國稅局辦理扣繳 (扣繳憑單可至出納組領取)。 

*休假補助費支領需列所得,未休假加班費支領不列所得。 

*各項所得稅之稅額計算，小數點尾數不滿 1元者，無條件捨去。 
 

 


